
山大研字 E⒛ 16〕 3号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正常的研究生教学、指导秩序,规

范教学管理,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按照研究生教育教学规

律,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任课教师、教辅人员、教学管理

人员以及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的其他人员,在其所承担的指

导、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发生本办法规定的有关情形的,均

属教学事故。

第三条 根据教学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和产生后果的严

重程度,分为严重教学事故和一般教学事故。

第四条 具体教学事故情节和认定标准见附件 1。

第五条 对研究生教学事故的认定处理程序 :

(一 )学校检查人员发现教学事故或接到有关反映后 ,

应在初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填写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事

故认定处理书》 (附件 2)并转相关培养单位。各培养单位

应及时对教学事故的具体情节进行调查核实,并按照本办法

★



提出事故级别认定意见,经单位领导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各案

或处理。

(二 )培养单位自行发现教学事故的,应及时对教学事

故的具体情节进行调查核实并按照本办法提出事故级别认

定,填写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处理书》”经单位

领导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各案或处理。

第六条 对研究生教学事故的处理办法

(一 )对于一般教学事故,在本单位内通报批评,其所

在单位负责人应约谈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警示,并将处理

情况报研究生院。

(二 )对于严重教学事故,经学校分管领导批准,在全

校通报批评,由研究生院主要负责人、培养单位负责人共同

约谈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警示,给予责任人当年考核不称

职、不准参加当年各类荣誉称号评选的决定,并视情节轻重

推迟 1-3年晋升高一级技术职务。情节严重者,可 由学校给

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对于造成严重后果,责任人认识较差的,

可以对责任人实行缓聘甚至解聘。

(三 )在一学期内,同 一责任人累计发生三次一般教学

事故,视作一次严重教学事故;一学年内累计发生两次 (或

以上 )严 重教学事故者,由 学校研究处理。

(四 )教学事故要记入责任人业务档案,作为年终考核、

绩效工资和岗位津贴调整、职称评定及聘任等的依据。

(五 )当 年出现较多教学事故的单位不得参加学校年度

先进集体的评选”同时分管校领导应对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分管领导进行约谈,督促研究生教学正常、有序进行。



(六 )责任人对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的,可

在接到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 (附件 3)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诉,研究生院

在接到申诉材料后,委托研究菩教学指导委员会或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进行复议,并在 15个工作日内做出复议结论。

第七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实

施。

山西大学校长办公室       2Q1-年 3月 2日 印制

共 印 10份



附件 1∶

山西太学研究生教学事故情节认定表

类别 事故情节 等级

指

导

类

A1
导师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学生的学位论文被证实具有严

重抄袭、剽窃和严重弄虚作假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I

A2

导师未认真履行职责9致使研究生在长时间内不能得到正

常指导,造成严重后果的;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确有上

述情节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认定。

【、I1

A3

未经培养单位和研究生院批准,导 师擅自将指导的研究生

调换给其他教师,或擅自改变培养方案,导致研究生不能

正常毕业的。

1

A4

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在学校组织的论文送审和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中,当 年出现不合格情况以及复制比超过 50%累 计达

到 3人 (篇 )以上 (含 ),或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抽查

评审中当年出现 2篇 以上 (含 )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

,

经调查核实确属导师责任的;在学校组织的抽查评审中当

年出现2次 以上 (含 )不合格,或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

抽查评审中当年出现 1次不合格,经调查核实确属导师责

任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认定。

I、 Ⅱ

教

学

运

行

类

B1
在教学、指导过程中公开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言论,其言行在研究生中造成恶劣影响的。

n
∠D

D

在招生或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各类考核过程中泄露试题、弄

虚作假、徇私舞弊,影响考试公平公正的 (本条同样适用

教学管理人员)。

I

B3

任课教师擅自变更教学计划,减少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

容和学时9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教学秩序混乱,造成严重

影响的;虽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但确有上述情节的,按 Ⅱ

类教学事故认定。

【、II

B4 任课教师无故不接受培养单位安排的合理教学任务,或擅 I、 Ⅱ

迟到、提前下课、擅离课堂15分钟以上;迟到、提前下课



或擅离课堂 15分钟以内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认定。

D
D

在实验、实习及其它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因教师或实验实

习指导人员失职造成人身伤害事故或仪器设各较大经济损

失的:

1

D
D

在国家层次的考试中因试题、考务组织、监考、评卷等环

节出现严重失误,产 生重大后果的;在学校层次的各类考

试中有上述情节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认定 (本条同样适用

教学管理人员 )。

I、 Ⅱ

B7

课程负责人不及时制订、提交有关课程简介、教学大纲等

教学资料,导致教务系统中课程内容空缺的,或任课教师

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学生成绩,丢 失有关考试材料 ,

产生不良后果的,或在提交成绩单后无正当理由擅自修改

成绩的。

B8
任课教师课程异动,虽未影响教学秩序,但未及时报研究

生院 (公共课)或培养单位 (专业课 )各案的。
Ⅱ

B9
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不文明举止、接打电话、授课懈

怠等情形,在学生中产生不良影响的。
Ⅱ

教

学

管

理

类

C1

教学管理人员私自更改学生课程考核成缋、学籍、学位答

辩材料,或 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历、学籍、成绩、教学工

作量等各类证明材料,或 为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的。

I

0
厶

p
ι

教学管理人员对教学事故故意隐瞒,或得知教学事故后 2

周之内未能调查处理的。
I

C3

教学管理人员因工作失误,或 因延迟报送材料、未及时在

教务管理系统完成相关操作等贻误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确有上述情节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

认定。

I、 I【

'
i

冖
ι

教学管理人员未按规定保管、交接学生学业档案和教学教

务档案,导致档案遗失、毁损,造成重大后果的;虽未造

成重大后果,但确有上述情节的,按 Ⅱ类教学事故认定。

【、I【

注: I为严重教学事故; Ⅱ为一般教学事故。



附件 2∶

山西太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处理书
编号 :

事故责任人

姓 名

事故责任人

所在单位

教学事故具体

情 况

调查人签名 :

年

所在培养单位意见

(含事故认定代码

和等级 ) 负责人签名 (公章 )

年 日

·
·

月

研究生院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

年 日

分管校领导意见

(认定严重教学事

故时签署 ) 分管校领导签名 :

年 日



附件 3∶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 (存根 )

编号 ;

被告知人 所在单位

处

理

决

定

研究生院 (公章 ):

年 月 日

被告知人

签字 年 月  日

编号 :

被告知人 所在单位

处

理

决

定

研究生院 (公章 )

年 月 日

备

注

山西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处理通知书

注: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请在通知书发出10个工作日内向研究生教学
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